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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好评返现”行为作为新型营销手段逐渐泛滥，其通过物质激励诱导消费者

作出非真实评价，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本文聚焦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

现行为，旨在揭示其违法性并提出有效的规制策略。首先，本文界定了“好评返现”的概念，并分析了

其表现形式及特点。随后，从经营者权益、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好评返现”

行为的违法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当前法律规制中存在的困境，包括处罚标准不明确、平台管控

不够、机关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证据认定困难等问题。最后，文章提出了明确处罚标准、强化平台监管责

任、建立协作监管机制和提升消费者责任意识的法律规制路径，旨在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经

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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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e practice of “compensated positive reviews” has pro-
liferated as a novel marketing strategy. By offering material incentives to induce consumers to pro-
vide false evaluations, this behavior severely disrupts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under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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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s. This study focuses on compensated positive reviews in e-
commerce, aiming to expose their illegality and propose effective regulatory strategies. First, 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ompensated positive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ir forms and charac-
teristics. Subsequently, from three dimensions—business rights, consumer rights, and market or-
der—it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legal violations inherent in such practices. Building on this analy-
sis, the study identifies key challenges in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 including ambiguous penalty 
standards, ill-defined platform responsibilities, insufficient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eviden-
tiary difficultie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regulatory approaches such as clarifying enforcement 
standards, strengthening platform oversight,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enhancing consumer awareness. These measures aim to safeguard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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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6 年 2 月 5 日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5 亿人，其中，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9.37 亿人，占

网民整体的 83.2%。随着电商平台的普及，相较于实体店购物，线上交易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还让消费

者能够轻松比价、对比商品参数，从而更高效地筛选出质优价廉的商品，网络购物愈发受青睐，已经成

为当代主流的消费方式。然而与线下购物相比，网络购物具有更强的外部性。由于网络购物具有虚拟和

远程的特点，进一步拉大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距。消费者决策高度依赖经营者提供的产品信

息和第三方评价数据，往往将商品销量与好评率直接等同于质量可信度。因此，在线评价对商家和消费

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1]。伴随平台商户数量扩张，市场竞争已从价格竞争转向信用资本竞争，“好

评返现”现象在各大电商平台普遍存在，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种现象不仅对消费者

权益保护构成挑战，也对市场秩序的公平性产生负面影响。研究“好评返现”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揭

示该现象背后的成因和危害，为相关部门制定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提供理论依据，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净

化电商信用环境及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概述 

2.1. “好评返现”行为的定义 

“好评返现”是网络商家为鼓励消费者给出正面评价而提供的额外奖励机制。商家通常向消费者提

供一定金额的返现或其他形式的奖励，以换取消费者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给予商品或服务的好评，从而增

加店铺的评分、信誉度和销量。部分商家还会推出特定商品的返现政策，购买指定商品可获得更高返现

金额。“好评返现”作为电商商家广泛采用的促销策略，显著驱动了电商市场的繁荣。然而，这一手段也

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中滋生的虚假评论等问题，已经对网络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构成了威胁。这种行为

在学术界和法律界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因为它可能扭曲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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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进而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2. “好评返现”行为的形式 

首先，“好评返现”依其表现形式的显隐程度分为隐性与显性模式。隐性模式是经营者通过包裹夹

带卡片、私密通讯等非公开途径诱导消费者按要求评价，如在包装内附卡，消费者好评截图联系客服获

奖励。此模式下消费者交易决策时不知返现信息，评价自主性受潜在影响，经营者借此增加好评吸引潜

在消费者[2]。显性模式是在商品页面直接公示评价奖励规则，以现金、优惠券、赠品等吸引消费者，虽

具一定透明度，但会降低评价可信度，引发消费者的逆向选择，最终削弱促销效果。这两种模式均通过

经济激励手段干预评价机制，但隐性模式因其信息不对称特征更具规制必要性。 
其次，基于消费者主观意愿，“好评返现”可分为自愿型、相对非自愿型和绝对非自愿型。自愿型中

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自主好评，与返现无实质关联，属民法上无偿赠与关系。相对非自愿型指经营者通

过经济激励改变消费者原本消极的评价意愿，导致评价内容部分失真。绝对非自愿型是消费者负面体验

下因经济诱因作虚假好评，构成实质性虚假陈述。从法律规制看，相对和绝对非自愿型因意思表示瑕疵

与评价失实具有违法性，本文聚焦此两类具法律评价意义的行为模式。 

2.3. “好评返现”行为的特点 

“好评返现”作为电商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呈现以下特征。首先，“好评返现”行为具有

低成本高收益的特性。“好评返现”行为屡禁难绝的根源在于经营者可通过低成本投入实现收益与销量

的双重增长[3]。“好评返现”区别于传统回馈机制，其要求消费者按特定字数、图片要求操作并经截图

审核等繁琐流程，才能获微薄返现。经营者借此以低成本获取高价值正面评价，相较于传统营销手段具

有显著成本优势。 
其次，“好评返现”行为具有隐蔽性。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经营者通常通过快递卡片、在线聊

天、短信或电话等方式私下告知消费者返现条件，且往往要求消费者在评价时避免暴露返现信息，使得

平台和监管机构难以察觉。返现过程也常采用私下转账等隐秘方式，进一步增加了监管难度。 
最后，“好评返现”行为的传播范围广泛。线下购物好评传播局限于小范围人际圈，而网络购物好

评依托公开平台，具备快速扩散与广泛覆盖特征，传播范围远超线下[4]。一个好评可以被大量潜在消费

者浏览，从而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影响。这种好评的广泛传播和潜在的误导性，使得“好评返现”行

为在网络市场中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2.4. “好评返现”与正常商业促销的法律界分 

在实践中，“好评返现”易与正常的商业促销产生混淆。正常商业促销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进行分

享、使用产品并反馈，以促进产品的推广和品牌建设。比如使用后评价送积分活动，是为了收集消费者

的使用体验，同时给予消费者一定的奖励，激励他们持续购买。而“好评返现”属于违法行为，需要消

费者根据经营者的要求进行五星好评以后才能获得返现或返券的奖励，此种方式难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和真实性，甚至作出夸大或虚假的用户评价，欺骗和误导了广大消费者，本质上也构成了对其他合规经

营商家的不正当竞争，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以黄某某经营的台州市椒江景腾美食店为例，2025
年 3 月黄某某在外卖中附赠“好评返现卡”，承诺消费者给予五星好评并晒图可获 5 元返现。截至 2025
年 8 月，共发放 700 张卡片，支付返现 255 元，获得 51 条好评。台椒市监局认定该行为违反《网络反不

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对其处以 1000 元罚款。1 
 

1参见台椒市监处罚〔2026〕1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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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未对“好评返现禁则”的具体违法情形和边界进行解读，导致执法机关在处置此类行为

时，对法条的理解认知和处置结果并不一致。因而为了明确“好评返现”与正常商业促销之间的法律界限，

提出如下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标准。首先，“好评返现”与正常商业促销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构成对消费

者评价行为的不当干预和信息真实性的破坏。“好评返现”是商家通过返现等手段诱导消费者作出与实际

商品或服务不相符合的虚假评价。正常商业促销是消费者的评价基于真实交易和消费体验，商家不干预或

操纵评价内容。其次，在对奖励是否有附加条件上，“好评返现”奖励的发放以消费者作出指定好评为前

提条件，如必须包含特定文字、图片或视频等。而正常商业促销的奖励的发放与消费者的真实体验相关，

返现条件并不区分好评差评。例如，仙桃市奥碧娜商贸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中，当事人印制 200 张“五

星好评 + 10 字以上评价返现 5 元”卡片，将卡片放入网店销售的一款裤子包装内寄给消费者，行政机关

认为仙桃市奥碧娜商贸有限公司“好评返现”构成虚假宣传，对其进行了处罚。2最后，正常的商业促销活

动通常要求商家在促销页面中明确公示活动规则，不隐瞒促销的真实性质。而“好评返现”经常采用隐蔽

方式进行，如通过客服私聊或随商品附赠小卡片等非公开渠道。例如，拼多多平台网店“悠鹿宁家具官方

旗舰店”，在销售商品时附带“好评返现”卡，为防止索要好评露陷，在内容中写道“好评截图时请勿拍

到此卡片，评价请勿提及红包、返现”等字眼，行政机关同样对此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3 

2.5.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的违法性分析 

2024 年 9 月施行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 9 条首次明确将好评返现等行为定性为“虚假

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法行为，该规定为“好评返现”的违法性提供了明确界定，揭示了其对市场

公平竞争的破坏性，对诚信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2.5.1. 侵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好评返现行为严重损害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其负面影响体现在以下多个层面。该行为首先扭曲了

消费者反馈机制的真实性，经营者本应立足长远利益，通过评价体系获取产品缺陷与服务短板等关键信

息以实现质量提升，即尊重消费者通过评价机制反馈的信息，不断调整和改进经营方式，以适应互联网

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5]。但返现诱导下的虚假好评制造了“劣质产品畅销”的认知假象，导致经营者无

法准确把握消费者真实体验，既阻碍了产品迭代与服务优化，又因忽视质量提升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损

害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虚假信用排名挤压了诚信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部分商家通过返现操纵搜索权

重获取流量优势，迫使其他经营者被迫跟进不正当竞争手段，既增加了合规成本，又面临恶意消费者以

差评要挟或同行恶意竞争的双重困境，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整个电商生态陷入“劣币驱逐

良币”的恶性循环，最终使所有经营者都成为虚假繁荣的受害者。从长远发展来看，返现行为虽能短期

提升店铺信用等级，但无法建立真正的消费者忠诚度，当商品质量与服务质量无法匹配虚假好评时，消

费者在利益驱动下作出的评价与实际体验割裂，最终也会导致复购率下降与客源流失。 

2.5.2. 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好评返现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好评返现违反公

平交易原则。该行为影响了消费者评论的自由性与公正性，误导潜在消费者，加剧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在网络交易里，消费者做决策时通常会综合比较卖家描述与买家评价，其中买家评价

对潜在消费者决策的参考价值和影响力更大。但部分消费者受经济利益驱使给出非真实体验的好评，使

评价失去参考价值，向潜在消费者传递虚假信息，导致其对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消费者因虚假评价

 
2参见仙桃市监处罚〔2024〕30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3参见丽市监处罚〔2023〕13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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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而作出决策，实质构成对知情权与自主决策权的双重侵害，损害其法定权益[6]。更隐蔽的损害在于

成本转嫁机制，商家将返现支出计入商品定价，使得拒绝参与返现或未及时评价的消费者被动承担额外

成本，形成诚实消费者补贴投机者的反向激励，直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确立的公平交易原则。另

一方面，好评返现阻碍消费者的售后维权。受返现利益诱惑，消费者匆忙确认收货并给予好评，后续若

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常面临商家“好评即视为履约完成”的免责抗辩[7]。特别是对于需要长期使用的耐

用消费品，短期返现诱惑与长期质量风险形成制度性陷阱，使消费者在让渡评价真实性同时，也实质丧

失了《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求偿权与售后服务请求权，让售后维权困难重重。  

2.5.3.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好评返现”行为通过扭曲市场机制严重扰乱了电子商务领域的正当竞争秩序，其本质是对市场经

济的系统性破坏。相比消费者个体权益受损，“好评返现”对电商诚信体系危害更大。电商平台作为市

场交易的公共载体，旨在营造公平、诚信、透明的交易生态[8]。“好评返现”行为直接瓦解了网络购物

信用评价体系的基石功能。当经营者通过返现诱导消费者制造虚假好评时，不仅使信用等级沦为可交易

的商品，更破坏了市场经济依靠有序竞争推动产品与服务创新机制。返现商家通过虚假好评抢占市场先

机，迫使诚信经营者被迫跟进返现策略或被挤出市场，将导致整个行业的市场准入成本与合规经营成本

异常攀升。除此以外，返现行为彻底扭曲了第三方支付平台构建的对称信息机制。经营者无法通过真实

评价获取改进依据，消费者难以依据评价作出理性决策，最终使信用评价体系从市场优化工具异化为竞

争障碍物。“好评返现”行为将商业竞争异化为返现能力比拼，使创新驱动、服务优化等正当竞争手段

失效，反而让资本实力成为决定市场地位的核心要素。对于消费者而言，好评返现同样是一个陷阱，大

量虚假的评价导致网购消费评价机制形同虚设，整个社会的信用评价机制下降，好评返现显著阻碍了网

络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9]。由此可见，这种短期利益导向的竞争模式不仅侵蚀消费者信任

基础，更动摇电子商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基，当虚假评价成为市场主流，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体系将

面临系统性崩塌风险，最终形成经营者、消费者、平台三方受损的多输局面。 

3.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的法律规制困境 

3.1. 处罚标准缺乏明确规定 

《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 9 条虽明确“好评返现”属“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并予

以规制，但该规定实施时间较短，相关配套措施尚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细化。现行规定禁止返现诱导好

评，但缺乏明确的“利诱”认定标准和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指引，导致执法和司法实践困难。且《网络反

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 34 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 8 条、第 9 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 20 条 4的规定处罚。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5 条虽区分虚假宣传处罚标准、设不同

罚款幅度，但罚款区间跨度大、“情节严重”界定不明，执法操作存在显著执行难题，扩大执法人员自由

裁量空间，易引发处罚不统一、裁量与违法情节失衡等问题。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5 条已区分经

营者虚假宣传行为的处罚标准，同时设置了不同情节下的罚款幅度，但由于罚款区间跨度较大，且对“情

节严重”这一关键概念缺乏具体界定。这种立法模糊性客观上扩大了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容易引

发处罚标准不统一、裁量结果与违法情节失衡等问题。 

3.2. 电商平台管控责任不足 

在对网络购物中的“好评返现”行为进行规范时，电子商务平台的管理责任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性。

 
4《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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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电子商务法》第 29 条、第 30 条以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 6 条、第 32 条虽规定平台

经营者应对平台内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报告，要求平台履行对违规商家

的监督义务，但对于“必要的处置措施”具体内容，现有立法未明确说明，受制于法律模糊、技术瓶颈和

商业利益等因素，实际约束效果大打折扣。作为交易撮合方，平台对入驻商家的实际管控能力有限，其

监管职责的合理范围难以精确划定。在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部分平台为争夺用户和市场份额，对

商家刷好评行为采取默许态度。商家则因违规成本低廉而甘冒风险，通过返现手段快速积累虚假好评以

提升商品排名。平台方面因顾虑严厉监管可能导致商户流失，往往不敢严格执行处罚措施。但是，在数

字社会背景下，电商平台作为新型市场主体，应当秉持长期主义发展理念，强化自我监管机制，积极接

受外部监督，切实履行与其市场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而非片面追求短期商业利益最大化[10]。电商平

台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核心枢纽，凭借其数据监控和规则执行能力，在治理“好评返现”乱象中具

有实时响应和高效处置的天然优势，这种技术赋能的监管效能远超传统行政手段。因此构建有效的治理

体系需要形成监管合力，既要求执法部门履职尽责，更需要电商平台主动履行平台治理责任，实现社会

共治。 

3.3. “好评返现”监管力度不足 

当前对“好评返现”行为的监管效力不足主要体现在执法机制与惩戒措施的局限性。执法实践呈现

被动响应特征，多依赖消费者举报或偶然发现，导致经营者滋生侥幸心理，形成“执法严则收敛，监管

松则反弹”的周期性规避现象。在处罚裁量方面，虽然《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和《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 25 条为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现有处罚手段仅局限于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及吊销营业执照

三种方式，且缺乏梯度化的适用标准。这种“一刀切”的惩戒模式难以实现过罚相当，对于初犯或情节

轻微的微型经营者，罚款可能造成过度负担，而对于屡犯不改的恶意经营者，现有处罚力度又显得威慑

不足[11]。特别是吊销营业执照这一严厉措施，由于“好评返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刷单等行为相对较

轻，实践中极少适用，进一步削弱了法律的实际震慑效果。这种处罚结构的失衡客观上降低了违法成本，

导致部分经营者将罚款视为“必要经营支出”，持续实施违规行为以牟取不当竞争优势。要突破这一困

局，亟需构建分级分类的动态监管体系，通过差异化惩戒措施实现精准治理。 

3.4. “好评返现”证据认定困难 

“好评返现”行为因其操作隐蔽性而难以被数据监测捕捉，证据留存困难。此外，消费者追求利益

的倾向、经营者缺乏举报积极性以及政府监管技术的局限性共同作用，使得该行为泛滥且难以得到有效

管控[12]。在电子商务领域，部分消费者在参与“好评返现”以获取报酬时，往往缺乏对自身行为违法性

质的认知[13]。他们可能单纯地将此行为理解为对店铺的推荐，把商家给予的现金奖励视为对其分享店铺

相关信息行为的合理补偿，因为对好评返现行为的危害认识不足，因而缺乏主动举报和监督的积极性。

而且消费者在接受返现后，可能不愿意配合执法部门的调查，这给执法部门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实际上，此类“好评返现”行为有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规中禁止虚假宣传、不正当竞

争等条款。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交易本身具有高度的隐蔽性，要收集和确认“好评返现”这类

违法行为的证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一方面，电子数据的易修改性和分散性增加

了证据收集的难度。另一方面，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交互和共享存在障碍，进一步加大了证据固定和确

认的复杂性。此外，电商平台作为商业主体，具有逐利的本性，在权衡监管成本与收益时，往往缺乏足

够的动力去主动承担发现证据和处理侵权行为的责任。这就导致在实际情况中，许多“好评返现”等侵

权行为由于证据不足，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追究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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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 

4.1. 明确法律处罚标准 

在电子商务领域治理“好评返现”行为时，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5 条设定的处罚规范存在明

显的法律适用困境，其条文表述过于原则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情节严重”等关键构成要件未

作明确界定，导致执法部门在实务操作中面临裁量标准不统一、处罚力度难以把握。因此有必要明确界

定“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制定详细的执法指引和操作规范，明确好评返现行为的执法标准和处罚措

施，确保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章可循，以实现对不同违规行为的量化评估。但是过度追求罚款数额

的精确量化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使经营者利用法律套利。同时，受执法过程中不可量化因素影响，

制定绝对精确的处罚标准缺乏现实可行性[14]。因而，可以依据违规行为的次数、涉及金额、影响范围等

因素设定不同等级的处罚措施，让处罚与违法情节相匹配。对于初犯且情节轻微者可从轻处罚，如责令

整改并予以警告。而对于多次违规、涉及金额较大或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则加重处罚，甚至追究刑事

责任。同时，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和考核，确保执法公正、公平、公开。 

4.2. 强化电商平台监管责任 

电子商务平台所构建的信用评价机制，在客观上促使经营者为获取产品的积极评价、提升自身信用

等级而展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态势也为诸如好评返现、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事实上，在线评论可被视作前合同信息，缓解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直接影响消费者缔

约意愿的形成过程[15]。然而，虚假好评不仅损害了信用评价体系的公信力，更直接侵害了潜在消费者的

知情权，导致其基于虚假信息做出非理性消费决策，从而破坏市场交易的公平性与透明度。平台作为交

易服务第三方，基于法定职责，有义务主动干预平台内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为彻底解决电

子商务平台信用评价机制中出现的“好评返现”等违法行为，关键在于建立一套高效的技术监管体系，

以确保评价的真实性和市场的公平性。一是建立异常好评 AI 识别模型，综合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如购买

后评价时间间隔、浏览商品时长、历史评价习惯等，结合评价文本的相似度、情感倾向等特征，识别异

常好评模式。例如，短时间内大量来自不同用户但文本相似度极高的好评，或是购买后极短时间就给出

的五星好评，都可能被标记为异常。模型还可关联商家历史违规记录，若商家曾有过好评返现等违规行

为，其评价会被重点监测。对于识别出的异常好评，可实时降低其展示权重，并自动生成疑似虚假评价

报告，为后续人工审核提供依据。二是构建好评与返现关键词屏蔽和警告机制，除了对“好评返现”“五

星返现”等常见关键词进行屏蔽，还需建立动态词库，及时收录新出现的变体词汇，如“好评有礼”“好

评领券”等可能暗示返现的表述。当用户输入包含关键词的内容时，系统自动拦截并向用户和商家发出

警告，同时记录违规情况。三是建立商家评价信用积分体系，根据商家的评价合规情况给予相应积分。

对于存在“好评返现”等违规行为的商家，扣除一定积分，并根据积分情况实施不同程度的处罚，如限

制营销活动、降低搜索排名等。当商家积分低于一定阈值时，可暂停其店铺运营，直至整改合格。  

4.3. 构建执法机关与平台协作监管机制 

在治理网购“好评返现”问题时，证据认定面临诸多困难，而构建执法机关与网购平台的协作监管

机制是破解此难题的关键。电商平台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导向，其盈利动机限制了其构建全面监管体系

的能力，因此，期望平台不计成本地全面打击“好评返现”行为并不切实际。尽管平台可依据内部规定

对“好评返现”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这些规定缺乏国家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加之平台控制力度不足，

使得实际控制效果受限。同时，执法机构若独立执行监管，由于与市场环境的脱节以及对行业信息的掌

握不足，加之取证困难，容易导致证据认定的偏差和误判。这种双重困境凸显了单一监管模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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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构建“政企协同”的复合型治理机制。具体而言，首先，应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使双方能够交换

信息，这是合作监管的基础。其次，应构建一个调查取证的合作框架，确保在处理“好评返现”案件时，

网络购物平台能够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和证据协助。最后，执法机关应与网络购物平台定期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利用平台提供的线索进行深入调查，确保证据的准确性和案件的有效处理。通过这些措施，可

以实现对“好评返现”行为的有效监管和精准打击。 

4.4. 强化消费者的责任意识 

仅依靠法律的规制、行政机关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督远远不够，没有消费者的抵制和举报，潜在、

隐性的好评返现仍将滋生、泛滥。因而除了立法明确禁止好评返现行为之外，还需加大宣传，强化消费

者的责任意识，使其善意行使评价权，拒绝成为经营者不正当竞争的工具[16]。在实践中通过多种渠道，

向消费者宣传好评返现行为的危害和法律后果，引导消费者自觉抵制好评返现行为，积极行使监督权。

同时，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举报机制，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举报。例如，

电商平台可以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热线和邮箱，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好评返现行为。另外，也需要合理

限制消费者的线上评价权。消费者作出的评论具有外部影响，滥用该权利将对个人和社会利益产生严重

危害，因此有必要对该权利做出限制。基于真实交易关系的消费者因接收经营者诱导信息而帮助完成评

价行为，将其纳入法律规制范畴以保障评价真实性，才能有效减少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17]。 

5. 结论 

“好评返现”实质上是一种虚假营销手段，通过利益诱导人为制造虚假评价，从而营造商品质量优

异的假象。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决策，更直接侵害了诚信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扭曲了正常的

市场评价机制，其违法性从损害多方合法权益中得以体现。当前，该行为的法律规制面临处罚标准不明、

平台管控不强、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证据认定困难等诸多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明确法律处罚标准、强化

电商平台监管责任、构建协作监管机制和强化消费者责任意识等法律规制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

来，需进一步加强各规制路径间的协调与配合，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形成政府执法机关严格执法、

网购平台有效管理、消费者积极参与监督的良好局面，最终形成多方协同共治的规制格局，为电子商务

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诚信的评价生态，以保障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仕贤, 李佳薇, 陈玉梅. “好评返现”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规制路径研究[J]. 中国物价, 2024(11): 60-65.  

[2] 吴婧婷. 好评返现行为的违法性分析及法律规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20.  

[3] 王蛟. “好评返现”原因解构及其区块链赋能价值审视[J]. 中国物价, 2023(8): 95-97, 101.  

[4] 夏慧慧. 网络购物不正当评价的法律规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南昌大学, 2023.  

[5] 梁莹. “好评返现”行为的违法性分析及规制路径——兼议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之缺漏[J]. 对外经贸, 
2018(6): 121-125.  

[6] 孙力.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网购返现索要好评的虚假宣传行为评述[J]. 现代商业, 2019(35): 6-7.  

[7] 康依媚, 李毅, 刘欢. 网络购物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研究——以淘宝网“好评返现”为例[J]. 决策与信息, 2014(4): 
36-37.  

[8] 漆多俊. 经济法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27-128.  

[9] 郭海玲. 好评返现对电子商务网购市场的影响及治理对策[J]. 中国流通经济, 2015, 29(3): 42-48.  

[10] 刘瑶瑶. 对互联网平台作为第三方应承担责任的反思[N]. 安徽科技报, 2024-08-23(014).  

[11] 邱海琦. 网络购物“好评返现”行为竞争法规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5.  

[12] 李欣蕊. 网络购物中“好评返现”行为治理困境与对策探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3): 1168-1177.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459


刘燕婷 
 

 

DOI: 10.12677/ecl.2026.154459 833 电子商务评论 
 

[13] 张莹. 好评返现行为分析与规制[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4(4): 180-182.  

[14] 俞慧莹. 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精细化研究[J]. 唐山学院学报, 2024, 37(1): 67-75.  

[15] 李倩, 陈育郎. 网购好评返现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J]. 理论观察, 2025(2): 119-123.  

[16] 滕亚为, 崔梦豪. 网络购物中“好评返现”行为的法律规制[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9(3): 23-
28.  

[17] Narciso, M. (2019) The Regulation of Online Reviews in European Consumer Law. European Review of Private Law, 
27, 557-581. https://doi.org/10.54648/erpl201902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459
https://doi.org/10.54648/erpl2019028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法律规制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Legal Regulation of “Compensated Positive Reviews” in E-Commerce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概述
	2.1. “好评返现”行为的定义
	2.2. “好评返现”行为的形式
	2.3. “好评返现”行为的特点
	2.4. “好评返现”与正常商业促销的法律界分
	2.5.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的违法性分析
	2.5.1. 侵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2.5.2. 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5.3.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的法律规制困境
	3.1. 处罚标准缺乏明确规定
	3.2. 电商平台管控责任不足
	3.3. “好评返现”监管力度不足
	3.4. “好评返现”证据认定困难

	4. 电子商务领域“好评返现”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
	4.1. 明确法律处罚标准
	4.2. 强化电商平台监管责任
	4.3. 构建执法机关与平台协作监管机制
	4.4. 强化消费者的责任意识

	5. 结论
	参考文献

